
关于开展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档案核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按照学校评建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

档案核查工作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2023 年 7 月 25 日-26 日 

二、核查地点 

各学院 

三、核查内容 

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档案核查。 

四、 参加人员 

张金学、代明君、徐柏权、杨学民、赵如、李林林、教 

学单位设备负责人、李庆祝、赵文。 

五、核查要求 

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参加，请提前与评建办联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建办 

2023 年 7 月 23 日 


